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新旧检验规则的分析与比较 
 

“旧规则”对定量包装商品的监督范围是以质量、体积、长度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新

规则”增加了以面积和计数单位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前以面积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还不是

很多。但是，以计数单位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确比比皆是，如图钉、回形针等。 

福建省计量科学技术研究所      萨志娟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75号）已于2005年5月30日发

布，2006年1 月1日起实施。伴随着《办法》的修订，《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JJF 1070-2005)也于2005年10月9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颁布,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

实施。 

新颁布的JJF 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与

JJF 1070-200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以下简称“旧规则”相比，主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一、         调整了定量包装净含量的计量要求和检验批的合格评定准则 

“旧规则”规定，判定一个检验批合格满足两个条件：1、平均偏差应大于或等于零；2、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超出计量负偏差的件数不得大于规定的件数。 

“新规则”将判定一个检验批合格的条件作了适当调整，即确定一个检验批合格必须同时

满足三个条件：1、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等于标净含量减去平均实际含量的修正值。

2、样本中允许出现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实际含量之差大于一倍，小于或等于两倍

允许短缺量的件数不能超出规定的数量。3、样本中不允许出现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

与实际含量之差大于两倍允许短缺量的情况。 

修订后的“新规则”允许存在有限个T1短缺，（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

（q）小于标注净含量（Q）与允许短缺量的差，但是不小于标注净含量减去2倍的允许短缺量，

称为T1类短缺。）不允许存在一个T2短缺。（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q）小于

标注净含量（Q）与2倍的允许短缺量之差，称T2类短缺。）主要意图是要求生产者严格控制生

产中粗大误差的出现。尤其注意“新规则”增加了修正系数补偿的内容，这是这次“新规则”

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只要是抽样，就必然存在风险，降低风险的主要徒径就是进行修

正补偿。本来通过修正补偿的抽样检验可能是合格，但是如果不实施修正补偿，则很有可能判

为不合格，这对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是不公平的。“新规则”增加了修正系数补偿，大大降低了

因抽样带来的风险，使得抽样检验更加科学合理。 

二、         扩大了监管范围和监管量限 

“旧规则”的监管量限是：以质量标注的为5g～25kg，以体积标注的为 5mL～25L，以长

度标注的不限。修订后的“新规则”监管量限是：以质量标注的为0～50kg，以体积标注的为 



0～50L，以长度、 面积和体积标注的不限。之所以要扩大量限，首先是因为新修订的第87号

国际建议扩大了量限,我国等同采用了该国际建议关于量限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修订后的监管量

限比较适合我国国情。近年来,有不少地方消费者举报,他们购买的50kg包装的盐、水泥、化肥

等短斤少两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农村地区。因此适当调整监管量限，可以较大限度地减少由此

引发的计量纠分。 

三、         增加了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的检查和评定内容 

     “新规则”规定，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在商品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净含

量，标注格式、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和字符高度符合一定要求，并对单件商品和多件商品标注

分别有明确规定。 

净含量标注实质上是定量包装生产企业对该产品净含量的明示担保。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利益，必须规范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标注行为。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第79号国际建议《定量

包装商品标签内容》对标注的内容提出明确要求。我国有关强制性标准GB7718-2004《预包装

食品标签通则》等，对净含量标注也有明确规定。本规则增加对净含量标注的规定，是与国际

建议和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一致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四、         提高了对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的测量不确定度要求 

“旧规则”没有提到测量不确定度的问题，只是在计量器具选择时要求：最大允许误差应

小于或等于被检验商品最大允许负偏差绝对值的三分之一。其实影响净含量计量检验结果的因

素除了计量器具的选择外，还和测量方法、测量仪器、测量条件、测量人员、被测对象等方面

有关。“新规则”要求进行检验结果的不确定度分析。”新规则”要求：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

量检验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0.2T(允许短缺量)，其置信水平为95%。 

五、         增加了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的统计的控制准则 

这是“旧规则”没有的。应该说，有抽样就存在风险。风险控制在什么程度使得生产方和

使用方都能接受，这就需制定一个准则。运用数理统计原理，科学地确定批量与样品之间恬当

的数量关系及可接收的判定原则，把误判的可能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减少生产方和使用

方的风险。 

“新规则”中“计量检验抽样方案”是依据“统计控制准则”制定的。检验批实际平均含

量的抽样检验方案对于生产方的风险不超过0.5% ；对于使用方的风险不超过10% 。 

六、         增加了抽样单和检验原始记录的格式，修改了检验报告格式 

“旧规则”对抽样单和检验原始记录的格式没有详细的要求，在实际运作中不便于检验单

位和生产者使用。“新规则”对抽样单和检验原始记录的格式按我国法制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修

订，并对原“检验报告”格式按ISO 17025-2005要求的报告信息量进行修订，便于统一全国定

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监督检验工作和互认要求。 

七、对国际建议的采用、补充和调整 

比较“旧规则”， “新规则”尽量采用国际建议。有关定量包装商品含量标注的内容，完

全采用了1997年版的第79号国际建议《定量包装商品标签内容》。有关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

内容，尤其在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要求和计量要求的检验方面完全采用了国际法制这计

量组织2004年版的第87号国际建议《预包装商品的量》。 

本规则在全面采用国际建议的同时，根据我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销售和计量监督管理的

实际状况，对国际建议作了部分补充，对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的误导性包装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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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内容主要是批量在100件以下的小批量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的要求和检验方法，包

括去皮的方法。 

调整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误导性包装的要求。由于误导性包装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定量包

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仅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本规则没有采用第87号国际建议

《预包装商品的量》附录E禁止误导性预包装（强制性）的内容。 


